福田区莲花街道办事处关于区八届人大
五次会议第20250232号建议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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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段铸舫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福田区彩梅立交改造项目的建议》（第20250232号）已收悉。现结合会办单位意见，将办理情况回复如下：
一、关于调整彩梅立交辅道， 至少距离茂恒园东北角围墙12米事宜
代表们提出《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以下简称《准则》）8.4.1.6中“当住宅、学校等噪声敏感建筑相邻城市主次干路时，临道路一侧的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不宜小于12米。”经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核实条文说明要求“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而非“道路退让建筑红线”，即约束的是建筑与自身用地红线的关系，而非道路与相邻地块的距离。
同时，彩梅立交改造工程北环大道西往南匝道机动车道边距离地块红线12.6m， 距离建筑退让红线20.3m， 彩田路主路机动车道边距离地块建筑35.5m， 距离建筑退让红线41.5m， 均大于《准则》提出的距离。
二、关于合理设置减速措施事宜
经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核实，彩梅立交改造工程建设方案临近小区闸道采用纵向减速带，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不会产生撞击声。
三、关于项目隔音屏设置及乔木回迁事宜
经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核实，彩梅立交改造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审批要求，在临近小区路段建设方案中设置隔音屏障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回迁现状高大乔木。
四、关于严控工程的施工作业时间事宜
街道组织执法人员深入施工工地现场，向施工单位负责人讲解噪音污染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宣讲噪音对居民生活的危害，督促施工单位依法施工。同时，配合职能部门加大对施工工地的日常巡查力度，增加巡查次数，特别是在居民休息时间段进行重点巡查，劝导施工单位不得在居民休息时间进行高噪音作业。
五、关于补偿事宜
关于工程影响小区居民出入、小区房价等，对茂恒园小区进行补偿，涉及市、区主管职能门及工程施工方等，街道将配合上级部门研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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